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

联合基金管理办法（2024）

一、总则

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联合

基金（以下简称《联合基金》），是由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

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与新疆工程学院共同设立的，旨在深入推

进落实第八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科技援疆工作创新发展，助力新

疆地区煤炭资源安全开采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自主创新，促进两校学术交流、

培养新疆工程学院在煤炭开采领域的科技人才，资助新疆工程学院青年教师依托

本实验室的开放研究条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1．资助范围

联合基金聚焦新疆煤炭安全高效开采、矿山地质保障与矿区环境保护协同发

展，优先资助煤炭绿色开采与环境保护、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巷道围岩控制、

煤矿工程地质、煤矿水害防治等研究方向。

2．资助对象

凡新疆工程学院教师均可围绕资助范围提出资助申请，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截止申请当年 1月 1日），项目参与人员中至少有一位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作为

指导教师，项目立项后在新疆工程学院执行。

二、基金项目的申请

1．实验室接受具备下列条件研究项目的申请：

（1）符合资助范围所规定的研究方向；

（2）学术思想新颖，立论根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

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可行，近期可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研究；

（3）申请者与项目组成员应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研究能力和可靠的时间保证，

并具有基本的研究条件，能与实验室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4）经费预算实事求是、严谨科学。



2．申请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主持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硕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申请者和项目组成员须本人在申请书签字确认，新疆工程学院

下属二级学院为项目依托单位的，申请表加盖依托单位公章。

3．项目的研究年限为 2~3年，研究工作开始时间为每年 1月 1日，每个项

目资助经费强度 3~6万元，由实验室出资 1/3经费，新疆工程学院出资 2/3经费，

具体如下：

A类：资助 6万元，考核指标为研究期限内发表至少 2篇高水平原创性 EI

或 SCI检索论文，论文必须标注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第一

或第二署名单位，项目执行期内获批厅局级项目 2项或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

B类：资助 3万元，考核指标为研究期限内发表 1篇高水平原创性 EI或

SCI检索论文，论文必须标注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第一或

第二署名单位，项目执行期内获批厅局级项目 1项。

4．联合基金的申请，2024 年 1-2月份集中受理，3月份集中评审，2024 年

4 月公布评审结果。申请者必须认真填写《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

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联合基金申请书》、《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

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联合基金申请信息简表》，非标

准格式的申请不予受理。申请书电子版（WORD或 PDF格式）、《联合基金

申请信息简表》（EXCEL格式）根据管理办法要求提交至新疆工程学院科研处，

由科研处统一提交至实验室，逾期不予受理。

5．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的申请项目数，连同在研的其他国家重点实验

室开放课题数不得超过 2项。

三、基金项目的立项与评审

1．新疆工程学院科研处与矿业工程与地质学院组织联合基金项目的初审，

实验室组织复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建议不予资助：

（1）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

（2）不符合基金资助范围；

（3）申请者或项目组主要成员的项目数超项；

（4）同类研究低水平重复；

（5）明显缺乏立论根据，或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不清；



（6）不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研究能力，或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

（7）申请经费过多，基金无力支持；

（8）已从其它部门获得充足的经费；

（9）申请者对先前已获资助项目不执行联合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2．实验室安排专家复审。对通过初审的每项申请，集中组织至少三名实际

从事研究工作、学术造诣较深、熟悉被评项目学科领域、学风严谨、办事公正的

同行专家进行会议评审。

3．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听取初审和会审报告，对评选项目进行审查，确定年

度资助项目及资助金额，并在实验室网站公示，最终评审结果报送科技部。

4．实验室负责人在终审后签发评审结果，通知新疆工程学院科研处。

5．课题负责人应于收到评审通知后规定时间内，在申请书的基础上，根据

批准通知，认真填写《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新疆工程学院联合基金研究计划任务书》，并签署研究合同。

四、项目的实施与检查

1．课题负责人或主要研究人员应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实验室、新疆工程

学院指派专门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

2．研究计划实施中，鼓励项目组对研究工作进行创新。涉及降低预定目标、

减少研究内容、中止计划实施、提前结题等变动，项目负责人需提出书面报告，

经新疆工程学院科研处审查签署意见，报实验室审批，不按要求提交相关研究进

度或延期申请的课题，视为自动终止研究。

3．项目负责人工作调动或辞职时，联合基金资助自动终止。项目负责人一

般不得代理或更换，遇有特殊情况离开研究岗位半年以上，新疆工程学院应安排

合适代理人，并报实验室备案；离岗一年以上的按中止计划实施办理。

4．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每年度对基金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项目负

责人应于每年 12月底前提交《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

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联合基金年度进展报告》。对不报送进展报告，或工作无

进展，或经费使用不当的项目新疆工程学院向项目负责人递交项目督促进展函，

暂缓项目经费支出并报实验室备案。逾期不纠正、补报的，中止资助，并向项目

负责人发项目终止公函。



五、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1．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必须符合相关财务制度规定，同时要有利于开

展科学研究工作。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应本着实事求是、

精打细算的原则，在研究计划中作好资助经费预算。

2．项目经费开支的范围：实验材料费、测试费；差旅费、会议费；版面费、

资料费等学术成果费。

3．项目经费的管理：

（1）经费使用权由项目负责人掌握。项目经费的使用由新疆工程学院按成

果确定报销额度，项目结题后未执行完的经费将不予报销。

（2）对项目按终止资助处理的经费，将根据情况全部或部分收回，用于资

助其它项目。

六、项目的结题、成果管理与评价

1．项目结题前向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报送《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

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联合基金结题报告》及有关的软硬件

等原始资料。

2．基金资助项目验收合格的标准与资助强度匹配，提供有关论文、专著、

成果评议鉴定资料等，SCI及 EI论文需提供检索证明。

3．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成果（EI 或 SCI 学术论文）。

文章作者所标的“1”单位应是“新疆工程学院”，“2”单位应是“中国矿业大

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例：李三 1， 2，赵

四 3,4，……。1 为“新疆工程学院” 2 为“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

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标其他序号单位的不计入成果统计）。同时应标注“中

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工程学院联合基金资

助项目（项目编号）”。未按要求标准标注的，验收时不计入成果统计。

不能同时标注其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助基金。

4．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结题后，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申请者进行连续

资助。

5．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包括收集到的资料、研究报告、相应

软件及其测试检验报告等）归研究者、实验室和新疆工程学院共同所有。



七、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在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新疆

工程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新疆工程学院

202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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